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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    今天  大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開全體

委員會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茲就「若開放含瘦

肉精美豬進口，跨部會如何落實校園供應膳食之食材溯源管理、

查驗機制及相關因應作為」，提出專案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不

吝惠予指教： 

壹、 背景說明 

  本部依據 108 年委託國立成功大學進行食用肉品暴露萊

克多巴胺之健康風險評估結果，研擬殘留容許量草案，送請食

品衛生安全與營養諮議會委員審查，並於 109 年 9 月 4 日召

開諮議會，經充分討論及綜合評估，決定應嚴格訂定豬萊克多

巴胺的殘留容許量。 

    109 年 9 月 7 日預告修正「動物用藥殘留標準」草案，增

訂豬萊克多巴胺之殘留容許量分別為肌肉及脂（含皮） 0.01 

ppm、肝及腎 0.04 ppm、其他可供食用部位為 0.01 ppm。該

容許量依據所有年齡層國人之攝食量（包括小孩、幼兒、青少

年、成年人、老人以及育齡婦女），只要食用符合標準的豬肉

等產品，安全無虞。該標準已於 109 年 9 月 17 日發布修正，

並訂於 110 年 1 月 1日施行。 

    為清楚標示，方便民眾選擇，於 109 年 9 月 17 日公告豬

肉及其可食部位之原料原產地標示規定，自 110 年 1 月 1 日

起，含有豬肉及其可食部位之食品，不論包裝、散裝或直接供

應飲食場所，皆應依規定標示所使用的原料原產地。 

貳、 跨部會合作確保校園午餐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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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學校衛生法第 22 條，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同農

業及衛生主管機關定期抽查學校餐飲衛生，每學年至少

一次，並由農業或衛生主管機關抽驗學校食品之衛生安

全及品質。衛生單位負責查核自設廚房與團膳業者之食

品安全衛生及抽驗。 

二、 學校自設廚房每年至少查核一次，查核作業環境衛生、

人員衛生及製備流程等是否符合 GHP，並抽驗午餐成品

及半成品，檢驗是否符合相關衛生標準。 

三、 有關供應校園午餐之團膳業者，應符合食品衛生安全管

理規範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GHP、食品安全管制系

統準則 HACCP）。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規劃 110 年

度專案稽查，全面納入查驗範圍，每學年至少查核兩次，

確認業者所使用之豬肉原料來源並檢驗乙型受體素。 

四、 此外，依據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，所有食品業

者皆應保存產品原材料、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

件，該文件應載明原材料名稱、收貨日期或批號、數

量、供應者之名稱、地址及其他聯繫方式等資訊，衛

生單位亦可藉此追溯業者所使用之原材料。 

參、 結語 

  本部持續輔導食品業者正確標示豬肉原料原產地，落實

邊境查驗及後市場稽查。檢驗不合格者及未依規定標示產地

或標示不實者，將嚴格查處，確保校園食品衛生安全。 

 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

祈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
